
证券代码:002223� � �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14-014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汪佳贵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汪佳贵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

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生效，辞职后，汪佳贵先生

不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汪佳贵先生在任职期间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14� � � �证券简称:雅致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0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开市起复牌。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组工作进展

目前，公司及公司聘请的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重组相关工作，其中评估

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完成，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资委

备案； 审计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的审计和盈利预测审核工

作已完成并已出具相关报告；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已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相关文

件，并继续开展相关尽职调查工作。

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前需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目前

公司正向国务院国资委申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公司将于条件具备时发出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程序。

二、特别提示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披露的《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之“特别风险提示”中已充分说明了本次重组有关

的风险因素，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２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

录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日发布

一次重组工作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4-16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９

，

５２９

，

１３９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一、公司总股本变更情况及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售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总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１

号

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６８０

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杭州中恒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深证上 ［

２０１０

］

７５

号） 同意，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

，

６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６

，

６８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

元（含税），并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６

，

６８０

万股变更为

１０

，

０２０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以定向增发方式向

５５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９４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上

市，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０

，

３１４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司向杭州中恒投资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投资”）等

８

名特

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北京中恒博瑞数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恒博

瑞”）

１００％

股权之新增

２３

，

６５４

，

５９５

股股份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３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１２６

，

７９４

，

５９５

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向

１２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预留限制性股票并上市，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

１２７

，

１２４

，

５９５

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

增

１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５４

，

２４９

，

１９０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公司完成了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

项，公司股本变更为

２５４

，

１３７

，

１９０

股。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４４

，

１４４

，

３６１

股。

二、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北京中博软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博

软通”）、北京恒博达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博达瑞”）、周庆捷、张永浩、杨景

欣、胡淼龙，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如下：

（一）盈利补偿承诺

标的资产出让方中恒投资、中博软通、恒博达瑞、周庆捷、张永浩、杨景欣、胡淼龙及朱国锭

承诺标的资产中恒博瑞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分别为

３

，

５００

万元、

４

，

１６０

万元和

５

，

０００

万元。 若中恒博瑞在补偿期限内实际利润（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专项审核意见中的数字为准）未能达到承诺利润，标的资产出让方应按照《盈利补偿协议》的约

定，以本次认购的中恒电气股份进行补偿。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北京中恒博瑞数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

２０１４

］

３３０１０００７

号），

２０１３

年度，中恒博瑞公司经审计后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４

，

３９０．７６

万元，超过

２０１３

年

４

，

１６０

万元的承诺净利润数，因此

相关承诺人无需履行补偿义务。

（二）股份限售承诺

１

、法定限售股份

标的资产出让方中恒投资、朱国锭承诺对于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标的资产出让方中博软通、恒博达瑞、张永浩、杨景欣及胡淼龙承诺对于本次交易取得的

对价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标的资产出让方周庆捷承诺对于本次交易取得的

５

，

７５３

，

１５５

股对价股份， 其中

４

，

５７０

，

０２６

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１

，

１８３

，

１２９

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得转让。

此外，周庆捷作为公司现任董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的要求，周庆捷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

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２

、特殊限售股份

自上述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起至中恒电气在盈利补偿承诺年度中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出具

专项审核报告后

１０

个工作日止，各年度内各标的资产出让方不得转让其所认购的特殊限售股

份， 特殊限售股份数

＝

标的资产出让方本次认购的股份数

×

（

１

–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已

达标承诺利润

÷

标的资产承诺年度承诺利润总额）。

本次交易结束后，标的资产出让方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三）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标的资产出让方中恒投资、中博软通、恒博达瑞、周庆捷、张永浩、杨景欣、胡淼龙及朱国锭

分别向公司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承诺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恒电气《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涉及本承诺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

避表决的义务。

（

２

）本承诺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中恒电气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中

恒电气向本承诺人及其投资或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３

）本承诺人将尽可能地避免与中恒电气的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署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公司章

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

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恒电气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４

） 如因本承诺人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中恒电气造成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

偿责任。 ”。

截止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亦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对上述股东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９

，

５２９

，

１３９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７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６

人。

４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特殊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备注

１

周庆捷

２

，

３６６

，

２５８

———

０

该部分股份根据其承诺需

锁定

３６

个月

５

，

８６１

，

７８１ １

，

８７１

，

５１６ ３

，

９９０

，

２６５

２

张永浩

３

，

７３４

，

８３０ １

，

９２３

，

５８９ １

，

８１１

，

２４１

３

杨景欣

３

，

１１２

，

３５７ １

，

６０２

，

９９０ １

，

５０９

，

３６７

４

中博软通

２

，

４７７

，

５９３ １

，

２７６

，

０６１ １

，

２０１

，

５３２

５

胡淼龙

１

，

８６７

，

４１４ ９６１

，

７９４ ９０５

，

６２０

６

恒博达瑞

２２９

，

１２０ １１８

，

００６ １１１

，

１１４

合计

１９

，

６４９

，

３５３ ７

，

７５３

，

９５６ ９

，

５２９

，

１３９

说明：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所持有的其余限售股份，将视中恒博瑞

２０１４

年的业绩实现情况

予以确定。

２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标的资产出让方承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分别实现利润

３

，

５００

万，

４

，

１６０

万，

５

，

０００

万，经审计中恒博瑞

２０１２

年度与

２０１３

年度最终实现利润分别为

３６０６．９７

万元和

４

，

３９０．７６

万元，根据上述股东关于特殊限售股份的承诺，自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起至中恒电气

在盈利补偿承诺年度中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１０

个工作日止，各年度内各标

的资产出让方不得转让其所认购的特殊限售股份，上述各股东（周庆捷除外）特殊限售股份数

＝

标的资产出让方本次认购的股份数

×

［

１

–（

３６０６．９７＋４

，

３９０．７６

）

÷

（

３５００＋４１６０＋５０００

）］。

３

、根据【说明

２

】中公式计算周庆捷之特殊限售股份为

４

，

２３７

，

７７４

股，其中

２

，

３６６

，

２５８

股

需锁定

３６

个月，因此其本次解除限售后所持有特殊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８７１５１６

股。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证券”）经核查后认为：中恒电气

２０１２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发行的部分限售股股

东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

和股东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中信建投证券同意相关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５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4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号:2014-18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业绩预告期间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预计的业绩

:

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２０５０．４０

万元 亏损：

８９５．６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１０

元 亏损：

０．０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国际工程业务和房地产收入较上年同期

增长

,

导致利润增加。

四、其他说明

本次有关

2014

年第一季度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1日

证券代码:002456� � �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14-039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的总股本

４６５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６６５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７５７５００

元，权

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７７５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９２５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６５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９３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

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３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８４

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８８

乌鲁木齐恒泰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１０４

，

７２７

，

１６８ ２２．５２ １０４

，

７２７

，

１６８ １０４

，

７２７

，

１６８ ２０９

，

４５４

，

３３６ ２２．５２

其他内资持

股

１０４

，

７２７

，

１６８ ２２．５２ １０４

，

７２７

，

１６８ １０４

，

７２７

，

１６８ ２０９

，

５４５

，

３３６ ２２．５２

其中：境内法

人持股

１０４

，

７２７

，

１６８ ２２．５２ １０４

，

７２７

，

１６８ １０４

，

７２７

，

１６８ ２０９

，

５４５

，

３３６ ２２．５２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３６０

，

３５２

，

８３２ ７７．４８ ３６０

，

３５２

，

８３２ ３６０

，

３５２

，

８３２ ７２０

，

７０５

，

６６４ ７７．４８

人民币普通

股

３６０

，

３５２

，

８３２ ７７．４８ ３６０

，

３５２

，

８３２ ３６０

，

３５２

，

８３２ ７２０

，

７０５

，

６６４ ７７．４８

三、股份总数

４６５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６５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４６５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９３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

９３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基本每

股收益为

０．６２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

咨询联系人： 程晓黎 周亮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５５５３３１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５４５６８８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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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0� � � �证券简称：深天马 A� � � �公告编号： 2014-019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

"

深天马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

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公司投资设立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的承诺

根据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合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在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若

干年后，按照投资各方预先约定的时间和条件，由深圳中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

"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受让三家独立第三方转让的所持上海天马

29%

的股权，届时本

公司将放弃优先认购权。 同时，本公司承诺在深圳中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受让三家独立第三

方所持上海天马股权完成前，不向除深圳中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任何第三方转让所持

上海天马股权。 就此补充协议，深圳中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于

2006

年

11

月

13

日特向本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如本公司有意增持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的股权，深圳中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应本公司的要求，在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

条件成就时，促使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其他三方股东将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29%

股

权转让给本公司。

承诺公布索引：《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05-018

）、《

2006

年年度报

告》

承诺公布时间：

2005

年

12

月

2

日、

2007

年

2

月

15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履行情况：公司及深圳中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已履行以上承诺。

2009

年

11

月，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上海天马

70%

股权的重组方案。

2012

年

1

月

0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不予核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中航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定》， 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作出不予核

准的决定。

2012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组事项终止。

2013

年

11

月，公司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包括上海天马

70%

股权在内的重组方案

（以下简称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组工作正在进行中。

二、公司投资设立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的承诺

根据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合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本公司承诺如下：

在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另两家股东完全按照主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包括按期足额

缴付应出资额、就本项目建设资金所需不超过

18

亿元银行贷款按期提供担保）的前提下，本

公司承诺自合资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

5

年内， 受让另两家股东所持有合资公司的全部股权，

并解除另两家股东相应的担保责任或就其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 在上述期限内，本公

司承诺以现金方式、按成本价格（本金

+

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一次性受让另两家股东合计持有

的合资公司

30%

的股权；另两家股东合计持有合资公司剩余

40%

的股权，本公司可以现金方

式、按成本价格（本金

+

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受让回购，也可通过本公司定向增发的方式实现另

两家股东转持本公司股票，如采用本公司定向增发的方式操作则届时须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

审批手续。

承诺公布索引：《关于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2008-017

）

承诺公布时间：

2008

年

7

月

23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中，公司本次重组方案包括解决上述承诺的内容，本次重组工作正在

进行中。

三、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及关联方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为一条设计产能为月加工

3

万张阵列玻璃基板的第

5.5

代

LTPS-TFT-LCD

生产线（以下简称

"

项目公司

"

），由于上述生产线制造的产品与本公司目前主

营业务产品属于同一行业，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

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和厦门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为支持本公司业务发展，同时避免与本

公司进行同业竞争，特向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1

、在完成项目公司注册成立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和厦门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将协助和促成项目公司各股

东方同意，将该项目公司委托给本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具体管理模式由项目公司各股东方与

本公司商定，并由项目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相关托管协议。

2

、待时机成熟，或本公司有意收购项目公司股权时，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

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和厦门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将应本公

司的要求，协助和促成项目公司各股东方同意，将项目公司的股权转让予本公司。

3

、如因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厦

门有限公司和厦门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本公司造成损失的，中国航空技术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同意对由此而

给本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二）项目公司正式运营后，主要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液晶显示器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为了保护本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减少并规范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中

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特

作出如下承诺：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

务或者作为代理等，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和中国航

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将一律严格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在各项市场公平交易中不

要求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优于任何第三者给予或给予第三者的条件，并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及本公司《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制度性文件履行合法审批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

/

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

露，规范相关交易行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公布索引：《关于收到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关联方等承诺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1-005

）

承诺公布时间：

2011

年

02

月

26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中，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目前由公司的子公司上海天马微电子

有限公司托管经营。 由于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在建设期，条件尚不成熟，暂未开展股权转

让工作。

四、

2013

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的承诺

公司分别向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国际控股

"

）、上海张江（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张江集团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国资

"

）、上海光通

信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光通信

"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高投

"

）、成都工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工投

"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

科投

"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国际

"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航国际深圳

"

）发行股份，购买上述公司持有的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上海天马

"

）

70%

股权、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天马

"

）

40%

股权、武汉

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汉天马

"

）

90%

股权、深圳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光电子

"

）

100%

股权、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光电子

"

）

100%

股权的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

重大资产重组

"

）。 交易对方就重组相关事项作出相关承诺如

下：

（一）交易对方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光通信公司、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

深圳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承诺如下：

本公司保证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向深天马及其为完成本次重组而聘请的中介机构所提供

的有关文件、资料等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承诺公布索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承诺公布时间：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承诺内容，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二）关于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的承诺函

1

、中航国际控股、张江集团、上海国资、上海光通信的承诺

"

上海天马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及业务完整、真实，业绩持续计

算，主要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亦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

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或瑕疵。

本公司合法拥有所持上海天马的股份的完整权利，不存在股权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其他可能使本

公司所持有上海天马的股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

2

、成都工投、成都高投的承诺

"

成都天马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及业务完整、真实，业绩持续计

算，主要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亦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

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或瑕疵。

本公司合法拥有所持成都天马的股份的完整权利，不存在股权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其他可能使本

公司所持有成都天马的股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

3

、湖北科投的承诺

"

武汉天马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及业务完整、真实，业绩持续计

算，主要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亦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

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或瑕疵。

本公司合法拥有所持武汉天马的股份的完整权利，不存在股权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其他可能使本

公司所持有武汉天马的股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

4

、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的承诺

"

上海光电子、深圳光电子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及业务完整、真

实，业绩持续计算，主要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亦不存在

未披露的影响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或瑕疵。

本公司合法拥有所持上海光电子、深圳光电子的股份的完整权利，不存在股权被质押、司

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

其他可能使本公司所持有上海光电子、深圳光电子的股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

承诺公布索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承诺公布时间：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承诺内容，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限承诺

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控股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深天马股份，自股份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深天马回购该部分股

份；本次发行结束后，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深天马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

定期的约定。

张江集团、上海国资、上海光通信、湖北科投、成都高投、成都工投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认

购的深天马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

深天马回购该部分股份；本次发行结束后，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深天马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承诺公布索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承诺公布时间：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承诺履行期限：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控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张江集团、上海国资、上海光通信、湖北科投、成都高投、成都工投：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重组工作尚未完成，承诺待股份上市之日起履行。

（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为避免同业竞争，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控股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

、中航国际承诺

"

（

1

）除本公司控制的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深圳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以及厦门天马

微电子有限公司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从事与深天马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营活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也不

会通过投资于其他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从事或参与和深天马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

业务相同的竞争性业务。

为避免同业竞争的影响，前述

3

家企业涉及同业竞争的业务均已实际委托深天马进行管

理。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及深圳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成为深天马全资

子公司，将有效消除同业竞争。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仍将继续委托深天马进行管理，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同意在合理期限内依法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

（

2

）如果因本公司业务或深天马业务发展，而导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业

务与深天马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时，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在合

理期限内予以解决。

（

3

）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

、中航国际控股承诺

"

（

1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从事与深天马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营活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也不会通过投资

于其他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从事或参与和深天马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相同的

竞争性业务。

（

2

）如果因本公司业务或深天马业务发展，而导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业

务与深天马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时，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同意在

合理期限内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

（

3

）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承诺公布索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承诺公布时间：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承诺内容，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五）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控股就本次交易完成后进一步减少及规范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出具了如下承诺函。

1

、中航国际承诺：

"

（

1

）本公司将尽最大的努力减少与深天马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若与深

天马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务

或作为代理，本公司将与深天马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天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

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天马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

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深天马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深天马及股东的利益。

（

2

）本公司将不会要求深天马给予本公司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独立第三

方的条件相比更为优惠的条件。

（

3

）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

、中航国际控股承诺：

"

（

1

）本公司将尽最大的努力减少与深天马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若与深

天马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务

或作为代理，本公司将与深天马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天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

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天马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

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深天马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深天马及股东的利益。

（

2

）本公司将不会要求深天马给予本公司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独立第三

方的条件相比更为优惠的条件。

（

3

）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承诺公布索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承诺公布时间：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承诺内容，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六）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中航国际控股、中航国际作为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本次重组

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方面将保持独立性。

承诺公布索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承诺公布时间：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承诺内容，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七）关于取得标的公司银行债权人同意的承诺函

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出具《关于取得标的公司银行债权人同意的承诺函》：

"

本公司将督促上述标的公司遵守其与相关银行债权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的约定，通知并

在深天马审议本次重组的第二次董事会之前取得相关银行债权人对本次重组的同意。 标的公

司取得相关银行债权人对本次重组的同意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性

的法律障碍。 若本公司上述承诺的内容存在任何不真实、不准确以及其他虚假、不实的情况，

本公司将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违法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予

以赔偿。

"

承诺公布索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承诺公布时间：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承诺内容，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八）关于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瑕疵资产的承诺函

上海光电子持有的位于华宁路

3388

号的厂房，实际建筑面积合计

160,844.33

平方米，该

厂房建于上海光电子拥有的宗地号为闵行区颛桥镇

764

街坊

13/1

丘的地块上，该土地已取得

土地使用权证书（证书编号：沪房地闵字（

2010

）第

034598

号）。 上述厂房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证书编号：沪房地闵字（

2010

）第

034598

号，证载建筑面积为

160,595.46

平方米），但房屋所

有权证书所记载的建筑面积小于该厂房实际的建筑面积（相差面积为

248.87

平方米）。原因是

该厂房原为广电

NEC

所有，广电

NEC

在建造该厂房时，即存在超规划建设的情况。 按比例计

算，上述超规划房产账面价值为

82.78

万元，评估价值占本次交易总额的比例为

0.02%

。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中航国际及中航国际深圳分别做出如下承

诺：

"

该瑕疵资产面积较小，不会影响拟置入上市公司资产的整体性、完整性和正常经营，不

会影响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亦不会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如该项瑕疵资产出现第

三方主张权利和政府处罚等任何导致上市公司无法正常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该项瑕疵资产

的情形，中航国际及中航国际深圳同意按原持有上海光电子股权的比例赔偿上市公司因此所

遭受的损失。

"

承诺公布索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承诺公布时间：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承诺内容，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有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中国玻纤 证券代码：600176� � � �公告编号：2014-012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2014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已经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以

"

中市协注

[2013]PPN312

号

"

《接受注册通知书》接受注册。 相关内容详见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3-033

）。

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14

玻纤

PPN001"

）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完毕。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

亿元，发行期限为

1

年，发行利率

为

6.80%

，起息日为

2014

年

4

月

11

日。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4-008

债券代码：112078� � � �债券简称：12太钢 01

2012 年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12

年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支付

2013

年

4

月

18

日至

2014

年

4

月

17

日期间的利息，该次支付利息为

5.20

元（含税）

/

张。

本次债券付息期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4

年

4

月

17

日，凡在

2014

年

4

月

17

日（含）前买

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12

年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

12

太钢

01

3

、债券代码：

112078

4

、发行规模：

25

亿元

5

、债券期限：

5

年期

6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5.20%

。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7

、起息日：

2012

年

4

月

18

日

8

、付息日：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4

月

18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

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9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的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10

、上市时间和上市地点：

2012

年

5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

"12

太钢

01"

的票面利率为

5.20%

，本次付息每

10

张

"12

太钢

01"

派发利息人

民币

52.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41.6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46.80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17

日。

2

、除息日：

2014

年

4

月

18

日。

3

、付息日：

2014

年

4

月

18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4

月

17

日深交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债券持有人。

2014

年

4

月

17

日（含）以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在本次派息款

到账日

2

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

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征收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以及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等规定，本期债

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

、发行人：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街

2

号

联系人：季占璐

联系电话：

0755-3017728

传真：

0755-3017729

邮政编码：

030003

2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写字楼

2

座

27

层

联系人：吴怡青、徐晛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9092

邮政编码：

100004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4日


